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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振兴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公告（补发） 

 

一、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情况 

广东振兴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富三江

被出具限制消费令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限制消费单位名称：广东振兴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限制消费人员姓名：富三江（公司法定代表人） 

执行法院：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

案号：（2019）粤 0104 执 27520 号 

限制消费令出具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12 日 

信息来源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

 

二、出具限制消费令原因 

因公司与广州鹰翔智控技术有限公司、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

一案，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。 

 

三、对公司影响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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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，对公司及个人声誉及财务产生一定

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

公司已在积极协调各方解决中，公司尽快与执行申请人就支付计划、方式等

达成一致意见，履行判决，尽快向法院申请撤销限制消费令，消除负面影响。同

时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维护公司股东合法

权益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【（2019）粤 0104 执 27520号】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振兴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12月 14日 


